附件4              

区初审意见表
        区
	功能区名称
	

	填报人姓名
	
	部门和职务
	

	办公电话
	
	手机
	

	E-mail
	
	传真
	

	区经委（科经委、商务委）意见
	区发展改革委意见

	签字           盖章 

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签字           盖章 

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区规划土地局意见
	区环保局意见

	签字           盖章 

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签字           盖章 

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填报人为多人的，填写填报负责人或主要填报人姓名和联系方式。

